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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無障礙法規與一般法令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

溯及既往

一、前言
法令的落實：

現行公共建築物已多能符合至少一處的法令規範，卻
難滿足行動不便者就近性、實用性之需求。

對使用者的尊重：

將無障礙設施與主要出入口及主要動線一併設置



一、前言
 社會對身障者的迷思：

將體弱、多病、危險、多障別合於一體，思維仍僅限
於身心障礙者使用所需，缺廣泛納入孕婦、老人、孩
童與暫時性行動不便者（如提重物、搬運貨物、拉登
機箱、受傷、、等）。無法考量不同的需求，營造友
善環境，保障所有人參與的權利。

一、前言
認識身心障礙者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社會福利服務需求分類－－

合計十六類

感官（視覺、聽覺、平衡）

生理（肢體、重器、顏面、多重、癲癇、罕病、其他）

心智（聲語、智能、植物、痴呆、自閉、精神）



一、前言
 通用趨勢化推廣不足：

根據統計處統計，截至2020年12月底，台閩地區65歲
以上人口共有378萬7315人，佔總人口16.07﹪，預計
2025年20%(超高齡) 、 2060年41%，預估10年內人口
呈現負成長；依據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記載，截至
2021年3月底止，領有殘障手冊者達119.8萬人。（根
據統計處統計，重複人數約48萬人。）暫時行動不便
者另計，如受傷、孕婦、小孩、提行李重物者等。預
估總計450萬人。

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條

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
 第二條 本條例第六條用詞，定義如下：

一、基準容積：指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

上限乘土地面積所得之積數。

二、原建築容積：指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

成之合法建築物，申請建築時主管機關核

准之建築總樓地板面積，扣除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不計入樓地板面積部分後之樓地板面

積。

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
 第三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之原

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其容積獎勵額

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百分之十，或

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
 第九條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設計之容積獎

勵額度，規定如下：

一、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基準容積

百分之五。

二、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

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者：

（一）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二）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三。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要點

 內政部105.10.7台內營字第1050813579號令訂定，自即
日生效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第五條及第十七條規定核發無障礙住宅標
章，特訂定本要點。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二、無障礙住宅標章適用範圍為符合本辦

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新建無障礙住宅；申請人資格
須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申請人應具備本辦
法第六條文件（書表格式如附件一）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無障礙住宅標章（流程圖如
附圖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圖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圖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圖一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三、無障礙住宅標章之圖樣，由本部營建

署依法申請註冊（如附件二），並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作核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作核發無

障礙住宅標章時，應於標章上載明案件

地址、核發年月及有效期限。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二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二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作核發

無障礙住宅標章時，應將案件登錄所屬

網站並副知本部營建署，登錄格式如

附件三。標章期限屆滿前，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主動通知申請人重新

申請，並副知本部營建署。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附件三：登錄格式

三、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
要點
 五、擅自使用、偽造、變造或仿冒無障礙住宅

標章圖樣者，本部營建署得依法向行為人

請求損害賠償並追究刑事責任。

 六、無障礙住宅標章遺失或毀損時，申請人得

敘明事由，向原核發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無障礙

住宅標章審查、抽查及勘查作業時，得組

成勘檢小組辦理相關作業。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本辦法依住宅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新建住宅：指具有新建建造執照，並

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之合法住宅。

二、既有住宅：指新建住宅以外之其他合

法住宅。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第三條 住宅性能評估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及既有住宅

性能評估，並依下列性能類別，分別評估其性能等級：
一、結構安全。
二、防火安全。
三、無障礙環境。
四、空氣環境。
五、光環境。
六、音環境。
七、節能省水。
八、住宅維護。

新建與既有住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評估內容、權重、
等級、評估基準及評分，如 附表一至附表二之八。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一新建住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

 附表一 新建住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
 集合住宅與非集合住宅
 無障礙環境
 住宅共用部分 與住宅專用部分

 各性能類別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級為4分、B
級為3分、C級為2分、D級為1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積分，
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後第2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
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3.50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2.50以上未達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1.50以上未達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1.50 。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一之三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附表一之三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
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一之三 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一之三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一之三 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一之三新建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備註：

(1)室外通路：建築線（道路或人行道）至

集合住宅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

(2)評估室內外通路時，有一通路符合該標

準即可。

(3)以3項評估內容中最低之評分做為本評估

項目之評分。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二之三 既有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附表二之三既有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
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二之三 既有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二之三 既有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四、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附表二之三 既有住宅無障礙環境性能之評估內容、權重、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備註：

(1)室外通路：建築線（道路或人行道）至

集合住宅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

(2)評估室內外通路時，有一通路符合該標

準即可。

(3)以3項評估內容中最低之評分做為本評估

項目之評分。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新建無障礙住宅：指本法施行後取得

建造執照且符合第三條設計基準之住宅。

二、原有住宅：指本法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

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住宅。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 無障礙住宅之類別、範圍、無障礙設施項目

及其設計基準，如附表一。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四條 本辦法之獎勵範圍及其申請人規定如下：

一、新建無障礙住宅者，為其起造人。

二、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者，為其管理委員

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但未成立管理委員

會且未推選管理負責人者，得推派區分所有權

人一人代表申請。

三、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專有部分者，為其所有權人

或使用人。

四、原有住宅非公寓大廈者，為其所有權人或使用

人。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五條 新建無障礙住宅之起造人得申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發無障礙住宅標章；其獲核
發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登錄。

無障礙住宅標章分類及申請條件，規定如下：
一、無障礙住宅單位標章：應有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一個

以上住宅單位（戶），符合第三條設計基準，或非
公寓大廈類型之建築物，符合第三條設計基準。

二、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應以公寓大廈單幢建築物為
申請單位，並有專有部分百分之五以上及至少三個
住宅單位（戶）符合第三條設計基準。

前項以公寓大廈類型申請無障礙住宅標章者，共用部分
均應符合第三條所定設計基準。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六條 申請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者，應備具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

三、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

四、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簽章負責之無障礙

住宅竣工查驗合格簽證表。

前項第三款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應包括工程圖

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如附表二。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二、新建無障礙住宅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之
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二、新建無障礙住宅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之
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二、新建無障礙住宅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之
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二、新建無障礙住宅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之
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二、新建無障礙住宅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之
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二、新建無障礙住宅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之
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六條之一 無障礙住宅標章有效期間為五年，並自屆滿之次

日起失其效力，期間屆滿前九十日內，申請人得
檢具前條規定文件重新提出申請。

 第六條之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取得無障礙住宅標
章之建築物，得不定期實施抽查及勘查，相關人
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查核結果未符合第三條所定設計基準者，如有違反其他法
令規定，除依該規定辦理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
知申請人、無障礙住宅之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委員會或管
理負責人於六十日內改善。但受通知人有正當理由者，得申請
展延一次，展延期間不得逾六十日。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六條之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註銷無障礙住宅標章：
一、使用執照經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
二、提供不實資料、虛偽陳述或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

無障礙住宅標章。
三、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前條第一項之抽查或

勘查。
四、未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改善。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註銷無障礙住宅
標章，應於所屬網站公告、副知中央主管機關及通知申
請人、無障礙住宅之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委員會或
管理負責人。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七條 辦理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符

合第三條設計基準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申請酌予補助

經費。

前項補助經費額度，以不逾核准補助項目

總經費百分之四十五為限，其補助項目、

各項目補助金額上限及優先補助對象，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之。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八條 申請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經費者，應

備具下列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
定補助經費額度及竣工期限：

一、申請書。
二、土地或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四、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

人員簽章負責之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
五、工程估價明細表。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前項第四款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應包括工程圖樣種類及
說明書應標示事項，如附表三。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三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之工程圖樣種

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三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之工程圖樣種

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三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之工程圖樣種

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三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之工程圖樣種
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三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之工程圖樣種
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附表三 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之工程圖樣種
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九條 申請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

助經費者，應依核定無障礙設施

設計圖說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

工中變更設計時，應備具變更後

之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及工程估

價明細表，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補助經費額度及竣

工期限。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十條 五層以下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依第三條設計基準辦

理無障礙設施改善應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得以取得
該建築基地共有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之共有人同意
文件，視為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依第三條設計基準辦理無障礙設施改善
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時，得以取得該建築物區分
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文件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紀錄，視為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原有住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依第三條設計基準辦理無障礙設施改善，
不須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時，
得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視為土地或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十一條 原有住宅經核定補助經費後，應備

具下列文件申請核撥：

一、申請書。

二、補助核准函。

三、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合約書。

四、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營造業專任工程

人員或室內裝修業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章

負責之無障礙設施查驗合格表。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十二條 申請本辦法獎勵者，應備具之申請文件

如有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申請核撥補助經費遭駁回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一併廢止其補助核准函。

 第十三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八條第一項第
四款及第十一條第四款之建築師、室內裝修業專業
設計技術人員、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及室內裝修業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應取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發
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
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十四條 原有住宅申請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經費，

同一補助項目以一次為限；申請補助項
已獲其他機關（構）補助者，其補助金
額應予扣除。

 第十五條 原有住宅接受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經費，
其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應善盡管
理維護之責；除因天然災害及其他因素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外，
不得於工程竣工查驗合格後五年內任意
變更無障礙設施改善項目。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或相關基金支

應。
本辦法補助之經費，以年度預算額度為限，不足部分得移
至下年度辦理或不再受理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擬訂補助計畫，載明下列事
項後公告之：
一、申請資格。
二、申請期限。
三、申請補助項目。
四、補助額度。
五、受理類別。
六、辦理流程。
七、其他相關事項。



五、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定標章、書表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一、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
附表二、新建無障礙住宅無障礙設施竣工圖說之工程圖樣
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附表三、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設計圖說之工程圖樣種類及
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六、結語
 了解法規

 活用法規

 利他利己




